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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三十四案，請提案人李委員昆澤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昆澤：（14 時 2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5 人，鑒於常有不肖電信業營

業員為了業績，利用智能障礙者無法自行判斷的弱點，誘騙他們申辦多支門號，或被詐騙集團

當人頭開戶，以至於欠下比每個月薪水還要高的手機費，電信業者卻以智能障礙者未受監護或

輔助宣告，堅持必須完成合約，造成這些家庭沉重負擔，家長還得早晚打零工替智障子女還錢

，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了應嚴格督導電

信業者在為心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時應多把關、主動留意他們的權益外，並更應研擬相關辦法，

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供服務以及對不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是否有當，請公

決。 

第三十四案： 

本院委員李昆澤等 15 人，鑒於常有不肖電信業營業員為了業績，利用智能障礙者無法自行判斷的

弱點，誘騙他們申辦多支門號，或被詐騙集團當人頭開戶，以至於欠下比每個月薪水還要高的

手機費，電信業者卻以智能障礙者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堅持必須完成合約，造成這些家庭沉

重負擔，家長還得早晚打零工替智障子女還錢，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

，建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除了應嚴格督導電信業者在為心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時應多把關、主

動留意他們的權益外，並更應研擬相關辦法，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供服務以及對不

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日前雲林縣身心障礙者重建會公開呼籲電信業者應有社會良心，不該為了業績，在明知

申請者有智能障礙、沒有足夠辨識能力，卻還故意讓他們申請多支門號，造成這些弱勢家庭經

濟負擔雪上加霜。且這種情況不是只有最近才發生，早在一、二年前就有相關民間機構提出質

疑，智能障礙者因無法體認自己的需要與負擔，在手機業者促銷花招不斷的情況下，被誘騙申

辦多個手機門號，負擔超過自己薪水及監護家庭可負擔的手機費。 

二、而電信業者卻以「已查核雙證件」、無法律上的「輔助宣告」等形式上的理由，堅持合

約，並頻頻催繳費用，不僅影響到受害的智能障礙者其生活與情緒，亦造成該監護家庭沉重的

負擔，顯見法律在弱勢者的保障上有重大缺漏，爰此，要求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

針對上述情況，嚴格督導電信業者，對於不合理申辦多支門號的情況應嚴格把關，主動留意心

智障礙者申辦門號是否有不合理且損及權益的情況；又為能確實減輕撫養心智障礙者家庭不必

要的負擔，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更應研擬相關辦法，使受騙家庭可向業者要求終止提

供服務以及對不合理的電話費可以主張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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